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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試題評析 

1.本次考試第一、二題較偏重論述，且須熟悉相關措施或說法之歷史背景。第三、四題則為最近

吵得沸沸揚揚的問題，應不難作答。 
2.第二題考「資本循環」，與102年高考三級第一題考「資本迴路」題型類似。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政策（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2-11第6題；頁8-8
第1題；頁8-9第2題。 

第二題：《土地政策（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A-81第1題。 
第三題：《土地政策（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4-2；頁4-34第18

題。 
第四題：1.《土地政策（第17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林玉祥編著，頁2-36第15題。 

2.《區段徵收制度之存廢問題》，〔高點來勝不動產專班〕facebook，許文昌老師，

2016.11.17。 
 

一、「耕者有其田」及「住者有其屋」二項政策，分別使臺灣擁有自己田可種的農民及有自己房子

可以住的戶數比例極高。請問政府在實施這二種政策中，分別扮演何種角色？又此兩項政策對

因而取得耕地及房屋的民眾而言，分別有何正面及負面影響？（25分） 

答： 
(一)政府角色： 

1.耕者有其田：台灣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政府陸續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

有其田」政策，帶動第一次農地改革，尤其是「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施，更帶來穩定政權、增加農業生

產、提高農民收益、提升農民政治意識等效果。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為穩定政局，在政治上

實行的是革命菁英的威權統治，因此，就農地政革的統治結構來看，具有外來、菁英、威權統治的特性，

其決策過程是由上而下，幾無人民參與的空間。 
2.住者有其屋：「住者有其屋」是台灣戰後推動住宅政策的主軸，而所稱「住者有其屋」，傳統的概念是指

居住者擁有其居住房屋（包括建築基地與建物）。早期是以興建國民住宅及政府相關部門提供予其員工的

公教住宅為主，但數量並不多。雖然政府在「住者有其屋」的直接投入不多，但台灣的自有住宅持有率卻

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應歸因於「有土斯有財」、「有恆產斯有恆心」的傳統觀念。 
(二)影響：對取得耕地及房屋的民眾正負面影響如下： 

1.正面影響：耕者有其田之耕者，因擁有自己的農地，而可以當家做主，樂於工作，提高所得；另一方面因

須償還購地價款，而被留置於農村，增加農村及家庭結構的穩定性。住者有其屋之屋主通常是以中長期貸

款取得房屋，為償付分期貸款，必須安分守己，勤奮工作，亦有助於社會及家庭的穩定。 
2.負面影響：凡事總有一體兩面，當耕者有田的耕者必須固守其好不容易掙得的農地時，即缺乏離開農村向

外發展的推力，而喪失在社會流動中尋求更佳發展機會的可能性。至於住者有其屋的屋主，在固定或僅小

幅增加的可支配所得下，必須將較高比例的所得花費於購買房地產，能用於其他消費支出的比例將減少，

淪為以降低生活品質為代價的「屋奴」。 
 

二、臺灣房地政策經常被用作振興經濟的手段，常見的說法是「房地產業是火車頭工業」。究竟房

地產市場的興衰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如何？試從資本循環（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的角

度說明之。（25分） 

答： 
(一)房地產業是火車頭工業的省思：以往房地產業被視為火車頭工業，是指房地產市場熱絡可以帶動中上游的

建材，及下游的裝潢、家具、電器、房仲服務業等之發展，進而提振經濟景氣。而現今之房地產業是否仍

能號稱為火車頭工業，要視其產業關聯效果而定。除非這個產業繁榮，很容易擴及其他產業，讓整體經濟

受惠，即所謂的產業向後關聯性高，以及足以帶動經濟成長，對GDP（國內生產毛額）做出重大貢獻，否

則稱不上火車頭工業。衡諸當今的產業多樣化，房地產產值對經濟的貢獻已式微，火車頭工業的稱號似乎

已言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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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資本循環看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發展：資本循環是指資本在不均衡發展的空間流動，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三級資本迴路（the tertiary circuit of capital）理論。第一級是工業生產與消費間的資本流動；

第二級為房地產等商品化空間的資本流動；第三級是金融商品的資本流動。簡言之，資本會自己找出路，

而且大部分的資金會流到資本家的口袋。因此，當房地產市場高度景氣時，資本會從一級迴路往二級迴路

轉移，為資本尋找出口，經營房地產的財團是最大獲利者。房地產市場的興衰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進一步

析論如下： 
1.資本為尋求更多利潤，如大量進入不動產投資市場，會因資本過度積累，形成房地產領域的「金融大

鱷」，卻無助於經濟發展。 
2.一些社會基金在經濟危機背景下，為尋找保值出路，可能會被當作金融資本注入房地產投資，從而引起

社會保障性金融領域的泡沫化風險。 
3.房地產市場景氣有助漲房價之關聯效果，若資本投入，不斷提高交易價格，一旦房地市場崩跌，可能產

生經濟泡沫。 
4.房市景氣，資本往不動產彙集，套取短期利益，影響其他經濟活動，造成資源的錯誤分派。 
 

三、對於土地稅制的改革，常有人主張，輕課土地增值稅，重課地價稅。從歷年的土地增值稅稅率

調整來看，土地增值稅確實是逐漸輕課，但地價稅則未加重。在房地產價格高漲時期，重課地

價稅的呼籲更多。近來地方政府藉由調高公告地價，增加地價稅的稅負，卻引發極大的民怨。

試從地價稅的特性分析，當前臺灣藉由調高稅基提高地價稅的負擔是否合理？又，應如何消弭

因此而引發的民怨？（25分） 

答： 
(一)提高地價稅之合理性分析： 

1.地價稅乃針對土地所產生之經濟地租為課稅客體，而經濟地租為地主之不勞而獲，故應稅去地租，以實

現地租歸公，符合賦稅之公平正義原則。 
2.提高地價稅負擔，可以平衡公共設施效益資本化與稅的資本化。 
3.公告地價為課徵地價稅之稅基，其調整將影響土地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以課徵土地稅方式達成「地利

共享」之目標，適度合理提高地價稅（即持有成本）有助於抑制土地投機，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4.由於地價稅為地方稅，增加之地價稅收入有助於健全地方財政收入，充裕地方政府興辦地方建設、推動

社會福利、辦理公共事務等各項經費，促進地利共享。 
(二)消弭民怨之道： 

1.一般自用住宅用地之地價稅率僅為千分之二，故調高稅基對一般自用住宅用地之稅額增加有限，宜妥為

宣導，讓民眾理解。 
2.公告地價每三年調整一次，一次調幅過高，民眾難予接受，宜改為一年公告一次，並限制調漲上限，讓

民眾逐漸習慣地價稅之調整。 
3.擴大地方參與土地稅率決定的空間，以符合地方財政自主及地方自治的精神，使得地方公共財需求與賦

稅間做密切的結合，建立民眾支持地方政府施政的良性互動。 
4.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公告地價時，固會反映市場地價動態、民眾地價稅負擔及社會經濟狀況等，而如在

評議前能與民眾充分溝通，取得共識，當有助於消弭民怨。 
 

四、近年來土地徵收的問題爭議不斷，其中重大的爭議之一為徵收過多或過於浮濫。請問土地徵收

的要件為何？試從土地徵收的要件分析區段徵收的存廢。（25分） 

答： 
(一)土地徵收的要件：土地徵收的要件應包括：1.須基於公共利益之目的。2.須具有法律基礎。3.須為興辦事業

所必需之範圍。4.須依法定程序為之。5.須遵比例原則與必要性原則。6.須為公平合理之補償。 
(二)區段徵收的存廢分析：由上述土地徵收的要件觀之，區段徵收存在下列問題： 

1.違反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原則：政府機關如為土地開發、籌措財源、儲備土地等目的而實施區段徵收，嚴

格而論，非屬土地徵收之公益所需，有違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原則。 
2.違反土地徵收之必要性原則：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準此，

需地機關舉辦之事業需地10公頃，徵收之面積應為10公頃。然，現行區段徵收舉辦之事業需地1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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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故擴大徵收面積，可能高達20公頃。

3.抵價地補償偏離市價徵收補償標準：區段徵收之補償方式有兩種，一為現金補償，另一為抵價地補償。

抵價地為現金補償之替代物。換言之，領回抵價地之價值應與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之市價補償標準相

符。然，區段徵收之領回抵價地面積，係先決定抵價地總面積，即抵價地總面積為區段徵收總面積之40
～50%；然後再由各所有權人按應領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之比率分享抵價地總面積。因此，領

回抵價地之多寡與市價現金補償無關。換言之，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價值有可能大於被徵收土地

之地價，亦有可能小於被徵收土地之地價。

4.實施區段徵收之原因未嚴格界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得為區段徵收之情形非常籠統，諸

如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等是，造成區段徵收之浮濫。

5.各方爭食變更利益：一般而言，區段徵收涉及土地用途變更，如都市土地農業區或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

地、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非都市土地開發為建築用地等是。龐大之土地變更利益，政商勾

結，分食大餅。

6.地方政府處分土地未受監督：區段徵收之實施主體一般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而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分開發完成後之可建築用地，不受土地法第25條處分公有土地之限制（參見平均地權條例第7
條）。換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處分區段徵收所取得之土地，得隨時公開出售，不須受該管民意

機關之同意及行政院之核准。此舉造成直轄市、縣（市）政府樂於採用區段徵收開發土地，以便上下其

手。

(三)綜上，區段徵收所存在的問題若未能獲得改善，應可廢除區段徵收制度，一律回歸適用一般徵收規定。


